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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23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至2015年4月23日19：00，公司收到了9份议案表决表，分别是董事长丁治平，董事王炜、

李润起、梁月林、刘健翔、王金秋，独立董事邓峰、胡本源、徐世美。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8000万元购买东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期限70天以内，授权经营层办理具体签署事宜。上述理财产品

期满后，授权经营层根据当时公司资金情况及银行理财情况，由经理办公会决定是否继续购买。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000159� � � �编号：2015-27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

2015年4月2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以自有资金8000万元购买东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银行” ）结构性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介绍

1、委托理财产品：东亚银行发行的结构性理财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该产品挂钩指标为澳元/

美元汇率。

2、委托理财的额度及期限：以不超过8000万元进行委托理财，期限70天以内。

3、产品预期收益率：约为5.10%/年

4、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5、理财期满，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账日向公司一次性支付。

二、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委托理财事宜在公司董事会议事范围之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东亚银行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上述理财产品期满后，授权经营层根据当时公司资金情况及银行理财情况，由经理办公会决定是否继

续购买。

三、风险揭示

上述有关预期收益率的表述不代表到期获得的实际收益，根据银行收益实际回收情况计算应得收益，如银

行到期只能回收本金及部分收益，则实际年化收益率可能低于预期年化收益率；如到期未能回收

任何收益，则实际收益将为零，只能收回本金。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为东亚银行发行的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能保证本金的收回，风险相对较低,而

预期收益高于一般定期存款利率，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其他情况说明

截止目前公司委托理财情况如下：

受托人名称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损益情况

东亚银行 结构性存款

5000

万元

2015.3.27 2015.6.5

未到期

六、备查资料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2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3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玉仙

女士的通知，尤玉仙女士因个人投资需要于2015年4月2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40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3414%。本次减持完成后，尤玉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406.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226%，仍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雪仙女士通知， 尤雪仙女士于2015年4月23日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71.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82%。本次减持完成后，尤雪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5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15%，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占当时

总股本比例

（

%

）

尤玉仙

2015

年

4

月

23

日

30.68

大宗交易

400 1.3414

尤雪仙

2015

年

4

月

23

日

30.68

大宗交易

71.02 0.2382

合计

- - 471.02 1.5796

2014年9月23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今，尤玉仙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484.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78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 减持后持股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尤玉仙

个人账户

合计持股

3806.05 12.7640 3406.05 11.4226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1

405.05 1.3584 5.05 0.01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01 11.4056 3401 11.4056

尤雪仙

个人账户

合计持股

641.02 2.1497 570 1.9115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641.02 2.1497 570 1.91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 根据相关规定， 尤玉仙女士2015年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应为2014年末持股总数4534.05万股的

25%，即 1133.5125万股。尤玉仙女士于2015年2月5日减持378万股，4月20日减持350万股，4月23日减持400万

股，尤玉仙女士实际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应为5.5125万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尤玉仙女士、尤雪仙女士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其间任意30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1%。

2、尤玉仙女士、尤雪仙女士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后，尤玉仙女士、尤雪仙女士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尤玉仙女士、尤雪仙女士与尤丽娟女士、

尤友岳先生、尤友鸾先生、章棉桃女士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970.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1449%。

4、关于未来减持计划：尤玉仙女士、尤雪仙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自2015年4月20日起连续六个月内

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31）。尤玉仙女士、

尤雪仙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自 2015年4月20日起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21.0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7534%。

5、本次减持股东在减持前无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证明。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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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555� � �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15-041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

15:00至2015年4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正黄旗59号世纪金源香山商旅酒店金辉厅（香山公园东门外）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林杨副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3月31日、4月4日和4月22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6人，代表股份353,168,51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58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317,758,3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2426%。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1人， 代表股份35,410,1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62%。

4、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3人，代表股份47,572,92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3666%。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1、选举朱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323,143,007个累积投票权（其中：中小投资者以17,547,410个累积投票权）同意选举朱海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杨晓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323,143,007个累积投票权（其中：中小投资者以17,547,410个累积投票权）同意选举杨晓樱女士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议案》；

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董事会议事规则》；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3、《监事会议事规则》；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4、《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5、《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6、《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7、《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8、《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和神州数码集成系统有限公司向中

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子公

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子公

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向广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53,16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72,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罗振邦先生、贺志强、王能光先生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对

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了说明。独立董事王能光先生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对独立董

事2014年度出席公司会议、发表独立意见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龚牧龙、赵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5-01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4日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4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

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15：00至2015年4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于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35名，代表股份6,835,690,587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64.3746%。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名，代表股份1,899,42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179%。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6,833,791,1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3568%。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张海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6,832,937,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5％；反对628,37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224,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9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2、 选举李新创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6,833,344,2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18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2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张晓明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04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收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

乌中民二初字第 112�号民事起诉状及传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民事起诉状的诉讼请求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被告：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欠款本金19,996,052.19元，利息692,095.31元，本息共计20,

688,147.50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3月23日）及为实现上述债权而生产的律师费21.5万元（共计20,903,147.50

元）。

2、判令被告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偿还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执行费、邮寄送达费等。

二、传票的基本内容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10时30分， 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0号法

庭，就担保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应诉。

三、本案民事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于2013年 11�月 11�日与新疆博

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湖苇业"）签订了《保理协议书》，依据协议约定，博湖苇业将其自有的巴

州凯进苇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2502.44万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至浦发银行，再由博湖苇业于2014

年8月-10月分四笔以2000万元的价格向浦发银行回购，同时由博湖苇业无条件承担保理融资到期还款义务，

并约定逾期回购的按年利率10.05%承担利息。协议签订后，浦发银行向博湖苇业融资2000�万元，但截止合同

约定的回购日，博湖苇业未向浦发银行支付回购款，也未承担保理融资到期还款义务。截止2015年3月23日，

博湖苇业欠付浦发银行款项本金19,996,052.19元，利息692,095.31元。

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对博湖

苇业所欠款项向浦发银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至回购期限，博湖苇业未

能履行回购义务和到期还款义务， 浦发银行要求博湖苇业归还本金及利息以及由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为博湖苇业提供的上述担保由新疆博斯腾湖苇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已经开展

应诉准备工作。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其影响暂无法准确估计。公司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法院传票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5-001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票 （股票简称： 歌力思， 股票代码：

603808）于2015年4月22日、4月23日、4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22日、4月23日、4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为

离谱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制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4�日

证券代码：603818� � � �证券简称：曲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01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4月22日、4月23日、4月24日，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赵瑞海先生、赵瑞宾先生、赵瑞杰先生函证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286� � � �证券简称：安科瑞 公告编号：2015-030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300286� � � �证券简称：安科瑞 公告编号：2015-032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

减资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2015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解锁条件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激励对象陈建锋因个人原因

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6.8万股应全部回购注销；激励对象中陈海庆、朱剑

华、左晨因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合格，其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8.5万股应回购注

销。公司拟对上述4人已获授不符合解锁条件的全部15.3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安科瑞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解锁条件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从14,300.00万元人民币减至14,284.70万元人民币。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15年4月25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

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 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育绿路253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15年4月25日至2015年6月8日，每日8:30-11:00；13:30-16:00；

3、联系人：罗叶兰、石蔚

4、联系电话：021-69158331

5、传真号码：021-69158330

6、邮政编码：201801

特此公告。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84� �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2015-29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收到公司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创投"）减持通知，具

体如下：

1、除权前减持情况：截止2015年4月22日收盘，红塔创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130.4573万股（除权前），占公司总股本20,938.0413万股（除权前）的0.623%，其中：2015年4月3日减持21.62

万股，2015年4月7日减持21.4万股，2015年4月10日减持15.4075万股，2015年4月14日减持43.61万股。

2、除权后减持情况：2015年4�月23日，红塔创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减持公司股票390.40万股（除

权后），占公司总股本41,876.0826股（除权后）的0.932%。

上述减持前，红塔创投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526%；上述减持累计减少红塔创投持股比例为

1.555%；上述减持后，红塔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500.28万股（除权后），占公司总股本41,876.0826（除权

后）的5.971%，持股比例未低于5%。

注：2015年4月22日为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之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23日为除权日。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

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